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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美術館實習生作業注意事項 

 
91.03.29訂定、92.10.23修訂、97.02.20修訂、97.08.27修訂 

98.06.24修訂、99.09.30修訂、102.07.25修訂、103.08.28修訂 

一、宗 旨： 
高雄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培育博物館經營管理人才，並促進與學術機構之交流，
提供對美術館相關實務訓練有特別需要及興趣者，包含國內外大學院校在校研究生、大專學
生以及社會人士，至本館實習研究。 

二、實習對象： 
對美術館相關實務訓練有特別需要及興趣者，包含國內外大學院校在校研究生、大專學生以
及社會人士，均可向本館教育推廣組（以下簡稱受理單位）提出申請。 

三、實習時數：以乙次密集實習完畢為限，不得分段實習，以公告日期為準，至實習期滿，總實
習時數亦不得少於 200小時。 

四、申請流程： 
(一) 填報申請書乙份，備齊下述資料，於實習日起兩個月前向本館提出： 

1、就讀學校（含系所）之公函申請或推薦函兩封 (二項擇一)。 
2、自傳(含實習理由等) 
3、實習計劃書,含實習目標、項目、方法、期間等。 

(二) 受理單位核閱申請相關資料。 
(三) 本館審核實習計劃。 
(四) 經審查合格，即通知申請人依規定時間報到並開始實習。 

五、考 評： 
(一) 由本館指定人員擔任輔導人員，依實習生研究評量表項目依實考評。 
(二) 實習結束前繳交二千字實習心得（含建議事項）報告書。 
(三) 實習期滿日，繳回識別證，確實向受理單位辦理離館手續。 
(四) 實習期滿未確實向受理單位辦理離館手續者(含繳交實習心得報告書與識別證)，實習

成績以 0分計算。 
(五) 受理單位審核相關實習資料後，核予實習成績，並開具實習證明。實習總成績若低於

70分，本館將不授予任何實習證明。 
六、規  範： 

(一) 實習期間於本館所取得資料或文件（含實習報告），如需對外發表，請先徵得本館同意。 
(二) 實習期間須依規定報理簽到退以及請假等手續，請假時數不得列入實習時數計算，實

習時數因請假而不足時，應於實習期滿前補足。 
(三) 請假手續如下： 

1. 請填具書面假單向實習輔導員與受理單位辦理請假後，始完成請假手續，未按規定辦
理請假手續者視為曠職。 

2. 應於事先請假，不得事後補假。除病假或突發重大事故，情形特殊不及事先請假者，
應於當日電話或信件請假。並於回館實習之 3日內，完成書面請假手續。 

(四) 凡申請實習之學生有下列任一行為者，本館有權終止其實習資格並通知就讀系所： 
1. 實習期限未滿而擅自終止實習工作者。(實習期限依申辦文件所填日期辦理) 
2. 請假時數，不論事、病假及曠職時數，累計達 8日(64小時)以上者。 
3. 未依規定辦理請請假手續者，將會累計曠職紀綠，累計滿 3次者。 
4. 實習期間有不當或損害館譽之行為者。 

(五) 學生於實習期間若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狀況需要終止實習時，必須與實習輔導員以及受
理單位協商，並且與就讀系所確認核可後始得終止。 

(六) 若實習輔導員或實習生本人有特定的期待或需求，經雙方協商同意後，得由實習輔導
員向受理單位申辦延長實習時數，經審查合格後始得延長實習。 

七、其他條款：  
(一) 實習期間本館提供意外傷害保險。 
(二) 實習期間無提供薪資，學生往返之交通及食宿等費用概由學生自理。 

八、本注意事項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